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1-073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实施及余额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基本情况 

1、担保人：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被担保人：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

海核电”） 

注册资本：66,100万元（实收资本 66,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克键 

成立日期：2006年 12 月 25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 6号 

经营范围：能源装备、专用机械及成套设备、金属制品的开发、设计、制造

与销售及上述产品的技术服务、咨询及转让;矿产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及配

件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以自有资金对能源行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烟台台海核电资产总额为 537,479.45万元，负债

总额为 462,063.17万元，净资产为 754,16.28万元，营业收入为 30,628.97万

元，净利润为-145,696.54万元，上述数据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烟台台海核电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 100%。 

3、被担保人：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阳台海”） 

注册资本：24,000万元（实收资本 2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勇 

成立日期：2010年 8 月 18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岷山路三段 46号 

经营范围：核级锻件（取得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后方可生产）的锻造



加工，新型装备材料研发与制造，精密锻造件的开发与生产，耐磨，耐腐通用机

械零件的制造，新能源装备，智能精密高速锻造设备，新型技能环保设备、冶金、

矿山、交通、石油、化工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组）装、调试及售

后服务（以上生产、制造项目均须通过环评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专业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不猛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德阳台海资产总额为 64,431.78万元，负债总额

为 24,584.09万元，净资产为 39,847.69万元，营业收入为 11,190.81万元，净

利润为-2,819.02万元，上述数据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德阳台海为烟台台海核电控股子公司，烟台台海核电持股 70%。 

4、被担保人：德阳万达重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阳万达”） 

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收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勇 

成立日期：20100年 4 月 28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龙泉山路西侧 

经营范围：清洁能源设备，节能环保设备，核电乏燃料后处理设备、高性能

特钢冶金设备，智能精密高速锻造设备，高新材料成型设备及新型石化设备的制

造、研发，发电设备，水泥技能粉磨系统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及零部件的开发和

生产，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安装售后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进出

口业务，货物运输（凭有效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以上生产、制造须取得环

评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德阳万达重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21,511.29万元，负债总额为 9,417.99万元，净资产为 12,093.30万元，营业

收入为 5,245.89万元，净利润为-3,724.37万元，上述数据已经中喜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德阳万达为烟台台海核电控股子公司，烟台台海核电持股 70%。 

二、担保实施及余额的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 

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余额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担保涉

及事项 

担保 

类型 

目前 

状态 

逾期、诉讼 

临时公告编号 

烟台

台海

核电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21,730.02 2018/12/17 2019/12/19 

流动资

金借款 

连带

责任

担保 

逾期， 

已诉讼 
2020-034/036 

济南财金枫润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3.25 2018/9/20 2020/9/11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已诉讼 

2020-034/036/

050 

恒丰银行莱山支行 31,370.15 2017/4/25 2020/4/25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已诉讼 

2020-041/069 

2021-05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
注 1
 

3,978.56 2019/2/22 2021/8/30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已诉讼 
2021-02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 
10,650.08 2019/6/18 2020/6/17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已诉讼 
2020-041/06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 
5,226.22 2019/4/29 2020/4/15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2020-034/036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 
10,465.97 2020/1/17 2021/1/17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已诉讼 
2021-001/03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
注 2
 

6,174.57 2019/4/29 2021/5/20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已诉讼 

2020-069/2021

-001/058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 
22,569.94 2017/11/20 2020/11/20 

流动资

金借款 
已诉讼 2021-004/05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 
104.21 2020/4/23 2021/2/3 

流动资

金借款 

业务到

期 
———— 

中建投融资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 
14,607.74 2016/10/25 2021/8/21 

融资 

租赁 

逾期， 

已诉讼 

2020-034/036/

2021-021 

远东宏信（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5,233.21 2016/12/29 2020/12/31 

融资 

租赁 

逾期， 

已诉讼 
2020-034/036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1,938.88 2019/12/27 2020/12/31 

融资 

租赁 

逾期， 

已诉讼 
2020-034/036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 
29,641.91 2017/7/24 2022/7/26 

融资 

租赁 

逾期， 

已诉讼 

2020-050/2021

-001 

青岛融发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10,177.79 2020/8/5 2023/8/5 

融资 

租赁 

业务到

期 
————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157.57 2017/8/24 2020/6/30 

融资 

租赁 

逾期， 

已诉讼 
2020-034/036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 
1,412.58 2017/8/24 2020/6/30 

融资 

租赁 

逾期， 

已诉讼 
2020-034/036 

德阳

台海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 
4,096.98 2018/9/26 2019/1/26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已诉讼 
2020-034/0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旌阳支行
注 3
 

930.96 2014/10/29 2021/12/30 
建设项

目借款 
逾期 2021-057 

德阳

万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旌阳支行
注 4
 

745.00 2019/6/28 2021/4/15 
流动资

金借款 
逾期 2021-057 

长城华西银行高新科

技支行
注 5
 

600.00 2019/5/23 2022/5/10 
流动资

金借款 

业务 

正常 
———— 



合计 188,315.58          

注：1、烟台台海核电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借款业务系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该业务到期后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2020 年 8 月 28 日进行了借新还旧。 

2、烟台台海核电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借款业务系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该业务到期后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

进行了借新还旧。 

3、德阳台海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旌阳支行借款业务系长期贷款业务，该业务到期后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进行了展

期。 

4、德阳万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旌阳支行借款业务系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该业务到期后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

进行了展期。 

5、德阳万达在长城华西银行高新科技支行借款业务系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该业务到期后于 2020 年 5 月 10 日进行了展

期。 

德阳台海另一股东德阳市九益锻造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德阳台海 30%股权质

押给台海核电，德阳万达的另一自然人股东陈勇将其持有德阳万达 29.49股权质

押给台海核电。 

三、担保事项的审议情况 

公司对子公司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相关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单元：亿元 

序

号 
年度 被担保方 

授信 

额度 

实际 

使用 

担保 

额度 

实际 

使用 
董事会届次 监事会届次 股东大会 公告索引 

1 2016 

烟台台海核电 

50 28.94 

5 4.20 四届六次会议  

9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四届五次会议 

3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 
注 1

 

2016-013/0

14/032/034 
德阳台海 2 0.25 

2 2017 

烟台台海核电 

50 42.48 

20 5.08 四届十四次会议  

9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四届十四次会议   

3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2016 年年度股东

大会 
注 2

 

2017-024/0

25/042 
德阳台海 4 0.25 

德阳万达 1.2 0 

3 2018 

烟台台海核电 

70 48.54 

40 12.76 四届二十三次会议   

9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四届二十一次会议  

3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2017 年年度股东

大会 
注 3

 

2018-032/0

33/047 
德阳台海 6 2.87 

德阳万达 2 0.07 

4 2019 

烟台台海核电 

60 30.86 

35 17.66 五届三次会议 

9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五届三次会议 

3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 
注 4

 

2019-004/0

05/018 
德阳台海 6 0.69 

德阳万达 2 0.07 

5 2020 

烟台台海核电 

40 30.36 

25 18.19 五届八次会议 

9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五届七次会议  

3 票同意， 

无反对、弃权票。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 
注 5

 

2020-012/0

13/029 
德阳台海 3 0.69 

德阳万达 0.5 0.14 

注：1、《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373,940,38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19％；反对 20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40％；弃权 5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117,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26％；反对 20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91％；弃权 5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372,892,8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317％；反对 20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42％；弃权 52,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5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06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8％；反对 20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97％；弃权 5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5％。 

关联股东陈勇回避表决。 

2、《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253,656,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7％；反对 155,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12％；弃权 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5,386,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26％；反对 155,3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71％；弃权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关于 2017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253,803,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964％；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5,532,9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1％；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9％。 

3、《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397,631,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87％；反对 3,697,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213％；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366,8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1457％；反对3,697,4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54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328,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064,2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413,026,6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4,278,2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408,23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98.8403％；反对 4,789,6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5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488,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1828％；反对4,789,6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17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405,296,193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67%；反对 6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0%；弃权 1,41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8,125,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683%；反对 6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38%；弃权 1,41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79%。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403,428,4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1775%；反对 3,330,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88%；弃权 15,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6,25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523%；反对 3,330,5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098%；弃权 1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9%。 



授权期限均为自公司当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次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内有效。 

公司在审议以上事项时，已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后，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在 2020年年报及 2021年半年报“重大担保”部分称“公司报告期不存

在担保情况”，是指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公司及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提供对

外担保的情形，公司未按照年报及半年报模板编制“重大担保”部分内容，系工

作人员对定期报告中“重大担保”部分理解错误。公司在年报及半年报“关联担

保情况”中对前述连带担保事项进行了披露，详情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披

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

易”中“5、关联交易情况（4）关联担保情况”；2021年 8 月 27日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十节“财务报告”中“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中“5、

关联交易情况（4）关联担保情况”。综上，因工作人员对定期报告中“重大担

保”部分理解错误，公司未在年报及半年报的“重大担保”部分内容披露上述对

子公司担保事项。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6.1

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公司未能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规定编制公司定期报告，未在“重大担保”部分披露上述担保事项。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六章第三节，

关于提供担保的规定如下： 

6.3.5 上市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如每年发生数量众多、需要经常

订立担保协议而难以就每份协议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的，上市公司可以

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以及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两类子公司分别预计未来十

二个月的新增担保总额度，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前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

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对上述担保事项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但根据 2020年 3月 1日生效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6.3.5条的规定，应

于担保实际发生时及时进行披露，因此公司存在上述担保事项未及时进行单独披

露，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6.3.5

条的规定。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所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的资金需求和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德阳台海、德阳万达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且公司提供

担保始点时上述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符合行业特征，均未有资产负债率过高的

情况，能够满足金融机构的融资借款风控条件。因此，公司认为在担保协议签订

时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六、累计担保金额及触发担保责任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担保余额为 18.19亿元，其中，已到期的

担保余额为 18.19亿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16.64亿元，上述 18.19亿元均

已触发履行担保责任条件；公司对德阳台海担保余额为 0.50亿元，其中，逾期

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0.50亿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0.41亿元，上述 0.50亿

元均已触发履行担保责任条件；对德阳万达担保余额为 0.13亿元，其中，逾期

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0.07亿元，尚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上述 0.07亿元已触发履行

担保责任条件。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公司及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提供对外

担保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1、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29.51%，未对

合并报表以外单位提供担保。 

2、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相关规定，如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

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

提交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重整

计划执行完成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重整计划草案



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如

果公司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重整，公司将存在无法化解风险而被宣告破产的风

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7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烟台台海核电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98.61%，总资产占公司总资产

的 99.86%。烟台台海核电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4、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担保余额为 18.19亿元，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产重

整程序，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公司将继续保持与债权人的

联系和沟通，通过与银行机构协商展期方案或债务重组等方式协调化解债务风险。 

5、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2,436,894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0.27%。鉴于控股股东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存在实际控制权变动风险。

若控股股东发生变动，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台海集团、烟台台海核电已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破产重

整方案尚未确定，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破产重整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台海集团、烟台台海核电存在因重整失败而

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破产重整进程，积极维护公司及

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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